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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行動計畫，特訂定本原則。 
二、目的： 

為加強整合及建立環境教育伙伴關係，鼓勵政府機關、大專校院及民間團體或基金會辦理環境

教育相關活動，讓社會大眾有認識、學習永續發展相關議題之機會。 

三、補助對象及範圍： 

（一） 政府機關、公私立大專校院、政府立案之有關教育非營利性民間團體或基金會，辦理環

境教育相關活動或計畫者。 

（二） 每一申請單位，每年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但配合本部政策性專案計畫執行者不在此限。 

（三） 環境教育推廣活動範圍：永續發展教育、能資源教育、海洋教育、生物多樣性教育、生

態保育教育、綠色採購(消費)教育、特殊環境議題(全球暖化與氣候環境變遷等)、安全

衛生教育及廢棄物管理教育等。 

（四） 單一學校之校內環境相關活動，不屬於本補助範疇。 

四、補助活動類別： 

（一） 基於政策性需要或配合本部施政重點之環境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二） 與環境相關之研討會、觀摩會、營隊、廣播電視節目及網路電子報等主題式動靜態活動。 

（三） 有關環境教育之國際交流活動。 

五、申請方式： 

（一） 公開徵求：主辦單位依本部訂定年度施政重點項目規劃主題公開徵求，應依本部規定時

間提出計畫書，包括活動計畫申請表、本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及詳細計畫說明。(補助

民間團體占本項預算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 政策或重要性計畫：至遲應於計畫辦理二十日前提出申請。 

六、補助原則： 

（一）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申請補助案件，不予補助人事費(因特殊

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內部場地使用費、行政管理費。 

（二） 補助經費限於經常性支出(不包括資本門)，講師鐘點費、研習手冊印製、材料費、租車

費、國內差旅費及其他辦理活動所需之費用擇項補助；獎品、紀念品及制服不予補助。 

（三） 一般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依場次、天數、參加人數之規模等，最高以補助新臺幣十萬元

為限。 

（四） 配合國際環境主題節日或與政府機關共同分擔之環境議題相關大型活動，最高以補助新

臺幣二十五萬元為限。 

（五） 大型國際交流之學術性環境議題活動，依活動性質、參與國家及人數等，最高以補助新

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六） 符合本部政策辦理之大型環境議題相關活動，不受補助金額之限制。 

（七） 補助原則採部分補助，且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除配合行政院、本部或相關部

會環境教育執行計畫政策需辦理之事項或邀請相關單位辦理之活動，得採全額補助外，

不得變更為全額補助，並不得以變更為全額補助為由要求增列經費，另地方政府不得採

全額補助。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部與



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辦理，並依直轄市、縣

（市）政府之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且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其中

第一級補助核定經費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七；第二級補助核定經費比率不得超過百

分之八十；第三級補助核定經費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四；第四級補助核定經費比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七；第五級補助核定經費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直轄市、縣

（市）政府前一年度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如有成效不佳或結報時效延誤逾二個

月以上者，本部得依原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財力級次補助比率上限，至多再刪減百

分之十。 

七、審查作業： 

（一） 公開徵求：由本部業務單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小組方式審議。 

（二） 政策或重要性計畫：得由本部業務單位逕依補助原則審議，免送專家學者書面審查。 

（三） 審查原則： 

1.活動計畫內容應符合本部施政目標。 

2.計畫書應包括計畫名稱、主辦單位、辦理時間、辦理地點、對象及人數、目標或活動

宗旨、活動內容(包括辦理方式、活動流程)、預期成果、經費總額、申請補助金額、聯

絡人、聯絡電話及傳真、聯絡地址，民間團體需檢附立案字號、組織章程及辦理相關活

動之組織經驗與能力等相關文件。上開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3.依計畫完整性、重點施政項目切合性、可執行性、創新性、計畫規模、推廣程度、延

續性、自我評量機制及過去申請補助執行情形等項目進行審查。 

八、經費請撥： 

（一） 申請案獲准補助後，主辦單位向本部辦理申請撥款事宜，並按照核定之計畫書執行。因

故變更、延期者，應事先報本部核備；因可歸責於申請單位取消活動者，應將補助款繳

回本部。 

（二） 受補助單位辦理採購事宜，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應適用該法之規定，並受本

部之監督。 

九、經費結報及實施成果報告： 

（一） 經費結報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二） 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計畫辦理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實施成果報告，依本部規定格式撰寫，

並檢附公文、書面成果報告(包括電子檔)、本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本部補助

經費收支結算表各一份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函送本部辦理結報。 

十、補助成效考核 

（一） 核定補助單位應於活動完畢一個月內（至遲於年度結束前），向本部辦理經費結報及提出

實施成果報告，成果報告資料將作為下年度審查之參考。 

（二） 本部為瞭解活動辦理情形，得視需要派員訪視或參加檢討座談等，受補助單位應配合辦

理。 

（三） 未依規定完成經費結報及成果報告者，停止補助三年。 

十一、其他 

（一） 計畫未經本部同意，不得將本部列名為主辦單位或指導單位。 

（二） 本部得將受補助單位之計畫及執行成果(包括文字、圖片及影像等)，轉作本部推動相關

業務之運用，受補助單位不得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三）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處分，

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1.檢送之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 

2.計畫內容變更，未先函報本部同意核定。 

3.經費使用不符規定。 

4.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因故無法履行。 

5.有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